叶城县农业产业发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新疆君凯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叶城县畜牧兽医站的委托，拟对叶城县农业产业发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设施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诚邀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编号：XJJKJ-YCXCG-2022-08
二、采购人：叶城县畜牧兽医站
三、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新疆君凯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招标项目概况
	标项序号
	标项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元）
	单位
	简要规格描述
	备注

	1
	叶城县农业产业发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1
	2820000
	批
	技术参数详见招标文件
	


五、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相应经营范围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0年或2021年财务审计报告，新公司提供银行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单位人员近三个月的缴纳社保证明汇总和个人明细表，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的完税证明）；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被委托人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员工；
三、投标单位（供应商）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四、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无尚在处罚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截图加盖公章）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上述有效的资格证明材料原件的扫描件查验，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开标时携带递交至招标代理公司留存，资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六、本项目落实的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 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3.《合同法》
七、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址、售价、
[bookmark: _GoBack]1、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22年5月30日起至2022年6月7日【上午10:00-14:00时及下午16:00-20:00时】；
2、地点：线下获取（喀什市西域名都小区A区11楼1113室）
八、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年6月22日 11:0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叶城县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纬三路）
开标时间：2022年6月22日 11: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叶城县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纬三路）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叶城县畜牧兽医站
联系方式：1527612992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君凯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99080258

                     
新疆君凯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0日


